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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91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领导小组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成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云财教〔2015〕1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133号）精神，积极推进我市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祁叶弄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窦云飞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晏家荣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成  员：彭晓波    市发改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李  蔚    市住建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保局局长

贾云山    市审计局局长

周文涛    市防震减灾局局长

杨明伟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李马香    市国土资源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方文磊    市教育局副局长

于东卫    市人防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晏家荣担任，办公室人员从教育系统抽调。

领导小组职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统筹协调全市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建立建设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机制，严格标准规范，优化审批相关程序，及时协调解决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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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人员如有变动，由各单位按职务自行递补，不再另行发文。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13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局、环保局、教育局、审计局、防震减灾局、政务服务管理局、人防办、政府督查室。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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